委托代扣中山市住房公积金授权书

[bookmark: _GoBack]平安银行中山分行：
为方便我单位按时缴存住房公积金，现我单位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委托贵行：
一、自授权之日起，我单位在中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住房公积金业务系统中发出缴存住房公积金指令，并由该中心通过其与贵行联通的住房公积金信息管理系统向贵行发出扣款指令时，授权贵行按照该中心的扣款指令，从我单位如下指定账户中扣划住房公积金款项到该中心指定账户（指定账户见下表）：
	中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户银行
	平安银行中山分行
	我单位开户银行
	_______银行（备注：与中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户银行相同为同行代扣，不同为跨行）

	账号
	15069998887788
	账号
	

	户名
	中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户名
	

	地址
	中山市东区兴政路1号中环广场一座101
	地址
	

	传真
	0760-85119215
	电话
	


二、我单位保证在指定账户内留有足够款项用于支付我单位应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因我单位指定账户被有权机关冻结（扣划）、销户或者余额不足等原因而未能成功扣缴住房公积金，导致我单位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权益受到损害的，贵行、中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因我单位原因导致指定账户当月代扣住房公积金款项不成功的，我单位保证在次月扣缴时一并补缴欠缴的公积金。
四、我单位授权贵行具体负责按照中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供的电子数据及时、准确地从我单位指定账户扣划住房公积金款项至中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指定账户。资金入账时间以资金实际到账时间为准。
五、我单位保证，如需变更指定账户，将向贵行重新出具《委托代扣中山市住房公积金授权书》。
本授权书自出具之日起即生效，一式三份，由我单位、贵行、中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备注：同行托收需被委托银行核验预留印鉴的，委托单位应一并加盖印鉴。母公司为子公司代缴代扣住房公积金的，须同时加盖双方公章。）

委托单位（盖章）：                                委托单位预留印鉴：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同行托收加盖，跨行托收无需加盖）
授权日期：      年    月    日
